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106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地籍管理業務

一、土地登記管理

(一)健全地籍管

理，確保民

眾權益

(二)辦理不動產

糾紛調處，

有效疏解訟

源

二、地籍業務管理

(一)辦理地籍清

理業務，增

進土地利用

效益

(二)執行逾期未

辦繼承登記

土地列冊管

理事項，健

全地籍及促

進地利

(三)辦理地籍資

料統計編報

提供行政決

1.為拓展地政為民服務高效優質理念，民眾可就近至本市任一地政

事務所辦理簡易登記、抵押權全部類型、贈與、買賣及繼承等案件，

方便省時。本年度計受理跨所申辦案件共74057件。

2.定期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業務，本年計查核3次，並加強督

導地籍資料庫管理及地籍資料統計。

3.運用資訊技術，完成各項地籍資料掃描作業，建立跨所查詢機制，

落實地政e化服務。本年受理線上調閱共6,444件 53,246張。

4.建置「地籍異動即時通」系統，民眾可臨櫃或利用自然人憑證透過

網路申請，達到防堵不法事件發生，本年共計受理371人申請。

5.邀請專家、學者，積極辦理專業訓練講習，本年度共舉辦7場講習

會。

1.設置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遴聘專業及公正人士，解決不動產

糾紛事宜。

2.宣導民眾透過不動產糾紛調處，解決共有土地紛爭，提高共有土

地利用效能，並疏減訟源。本年共受理8件不動產糾紛調處案。

1.執行地籍清理實施計畫，已完成 14類土地之清查公告，重新辦理

登記土地計7,732筆，總完成清理比例達95.38%。

2.辦理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作業，至本年共計標脫

110筆土地，總標出金額為新台幣 1億 1,980萬 5,694元，達到健

全地籍管理及促進土地利用之目標。

1.執行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列冊管理事項，健全地籍及促進地利。

本年列冊管理土地4,492筆、建物247棟。

2.積極宣導民眾辦理繼承登記，本年計到府訪查903件，訪查成功件

數計804件；訪查後辦竣繼承及申請暫緩列冊管理件數計100件。

3.列冊管理期滿仍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建物移請國有財產署公開

標售作業計土地261筆、建物12棟(戶)。

確切審視各地政事務所編報之各項地籍統計表報資料，並以網際網

路傳送中央機關及本府主計處，隨時掌握統計資訊，俾利行政決策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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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策參考

三、地權限制

(一)依法辦理外

國人取得或

設定不動產

權利。

 (二)依法辦理大

陸地區人民

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

產物權事項

四、不動產交易管理

(一)落實地政士

之管理

(二)健全不動產

經紀業及經

紀人員之管

理

 (三)積極協處不

1.依土地法第 20條規定，辦理外國人申請購置、移轉土地或設定土

地權利案件之核准事項。

2.本年依法核准備查外國人購置及移轉土地權利共166件，其中核准

外國人（含外商銀行）取得所有權案件計108件、土地136筆，建

物143棟（戶）；核准移轉所有權案件58件、土地86筆，建物48

棟（戶）。

1.受理大陸地區人民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

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申請購置、移轉土地等有關之申請事項，並陳

轉內政部審核許可。

2.經內政部許可列冊管理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共計115件、土地142筆、建物118棟。

1.截至本年止本市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計 1248 人，登記助理員 816

人，地政士登記簽證人10人。

2.依地政士法第 8條規定，開業執照有期限 4年，期滿前應檢附証明

文件申請換發或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本年受理申請開業執照核發及

變更計473件、登記助理員備查計91件。

3.依地政士法規定執行查處作業，全年檢查（輔導）52人次，處以

罰鍰 6件，落實地政士專業證照制度，提昇地政士服務素質。

1.截至本年底申請不動產經紀業經營許可728家，設立備查614家，

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1,204張。

2.本年受理申請本市不動產經紀業經營許可及變更計61件、不動產

經紀業設立及變更備查計1,574件、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核發及換證

計365件。

3.因應內政部訂定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

積極輔導業者依規定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並完成備查，

截至本年底止，計輔導614件完成備查。

4.實地查核不動產經紀業執行業務情形，全年檢查304家次，處以罰

鍰 42件，落實人必歸業、業必歸會規定，取締非法，輔導合法業

者依法執業，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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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動產消費爭

議

 (四 )積極推動

「實價登錄」

政策

 (五)多元宣導不

動產交易資

訊，提升民

眾交易常識

貳、地籍測量業務

一、地籍測量業務

督導檢核

(一)戶地測量作

積極協處成屋仲介消費爭議，促請業者妥適處理，主動檢查業者執

業情形，本年共協處成屋仲介消費爭議申訴案 78件，經協處及二次

申訴調解結果計37件達成和解，化解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

1.製作電子、紙本文宣及相關宣導品，透過辦理大型活動或配合政府

機關相關活動，積極向民眾宣導實價登錄政策。

2.召開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座談會，讓業者與公部門面對面溝通，

作為行政機關日後檢討政策實行成效之參考。

3.為確保不動產成交資訊之正確性及落實稽核制度，授權由地政局

所轄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實地查核業務，以達到各轄區申報案件資

訊稽核之全面性，本年度就實際申報登錄件數之7.5％進行抽查核

對，如申報登錄之價格顯著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或登錄資訊有

不實之虞者，列為優先查核對象，其次再就一般登錄案件進行查

核，採實地查核案件數以總抽查案件數之20%為原則，確保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之正確性，本年度就不動產買賣、租賃

及預售屋案件實地稽核數計597件。

1.網站建置「優質服務電子書櫥窗」，提供編製之「不動產交易安全參

考手冊」、「不動產交易參考指南」等電子書，供民眾於線上閱讀，

以提升民眾不動產交易常識，減少不動產消費糾紛，並響應政府

無紙化政策之推行。

2.利用「高雄房地產億年旺網站」，不定期發表不動產專欄、刊登最新

法令及不動產訊息，並免費提供民眾、業者線上刊登出售、租物件

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資訊透明化，提升不動產交易安全。

3.為不動產交易安全暨實價登錄政令宣導製作宣導品，於地政局舉

辦之見證土地開發成果大型音樂會，及市府勞工局、大社區公所舉

辦之大型活動設置宣導攤位發送民眾，現場提供專人諮詢，並提

供不動產交易各類定型化契約書範本及實價登錄政令宣導摺頁供

民眾索取，以達宣導之目的，另於市府消費者服務中心、不動產經

紀業及地政士公會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放置上開宣導摺頁，以達

多元宣導不動產交易資訊之目的。

4.推出「客製化地政快捷專車」服務，利用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重測說明會等活動中宣導租賃定型化契約相關內容，並於現場受

理 民眾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及地籍謄本住址隱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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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業督導檢核

(二)控制測量業

務督導檢核

二、戶地測量

三、圖籍管理

(一)晒圖設備更

新

(二)圖解地籍圖

數值化資料

之維護更新

(三)受理地籍參

考圖、地籍

參考圖、多

目標地籍參

考圖申請事

1.本年度計有3次定期派員督導各地政事務所測量業務，檢核內外業

之測量成果，發現缺失除當場督促改進，並製作查核報告函送各

地政事務所改進，確保土地複丈成果精確性，提高服務品質並維

護民眾權益。

2.加強宣導制式界標埋設，以利土地管理，減少糾紛。

1.訂定「高雄市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量作業手冊」供辦理加密控制

測量之依據。

2.訂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機關地籍測量圖根管理維護要點，

以規範地政事務所圖根補建作業。

3.督導各地政事務所以區、段為單位，全面清查所接管、補設、新建轄

區內之三角點、精密導線點、GPS控制點、圖根點；並將年度圖根補

建作業計畫（區段、數量），於補建當年度１月底前，報地政局備

查。

4.為辦理本市加密控制測量，與國土測繪中心合作設立衛星基準站

10站，並以資源分享方式共同建置本市 E-GPS專用服務網。

5.督導各地政事務所訂定轄區內圖根點清理、維護及補建作業計畫，

作有系統辦理，並利用數位相機拍照繪製點之記及完成建檔供作

業使用。本年度計完成全市補建圖根計畫共計897點。

6.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14條規定，要求各所針對轄區內永久測量標實

地查對，作成記錄，發現有毀損或移動時，應報地政局及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

配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

本年共計辦理419案、土地筆數3,509筆。

使用光電式掃描繪圖機，取代傳統式晒圖設備，節省晒圖時間及儲

存空間。

辦理土地分割、合併等地籍異動，同步更新維護全市數值化地籍資料

庫。

本年度受理民眾申請地籍參考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92,212 件，

125,560 張、地籍參考圖 198 件 372幅，多目標地籍參考圖 192 件 、

432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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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宜

 (四)辦理圖解數

化地籍圖整

合建置及都

市計劃地形

圖套疊作業

四、辦理地籍圖重測

及重測糾紛調處

參、地價業務

一、地價管理

(一)公告土地現

值暨重新規

定地價作業

(二)地價指數

二、不動產成交案件

實際資訊申報登

錄

三、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

本年度辦理鳳山區牛潮埔段、大社區中里段及橋頭區仕豐段、仕興段

共8,226筆土地，透過實測方式，解決地籍圖圖幅接合問題，達成整

段圖籍整合及管理之目標，以解決圖地不符情形，提高土地複丈成

果品質。

1.本年度辦理地籍圖重測面積計2,217公頃、12,001筆土地，重測範

圍涵蓋內門、茂林、林園、梓官、六龜、大樹、旗山、杉林、鼓山及阿蓮

等10行政區。

2.依據「土地法」、「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調處土地重

測經界糾紛，減少訴訟。

1.督導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積極蒐集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實例，

本年計蒐集買賣實例計5525件、7276筆；收益實例370件、398筆。

2.依各項影響地價因素積極檢討本市地價區段劃分之合理性，經通

盤檢討後，劃分為11078個地價區段。

3.編製 107年公告土地現值暨重新規定地價評議表提請本市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107年全市公告地價平均調幅為-1.00%；

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幅為-0.42%，並如期於 107年 1月 1日公告。 

本年4月及10月編製各使用分區面積及平均區段地價表、地價指數動

態分析及環比指數表等，報送內政部據以編製當期都市地區地價指

數成果，並分別於每年1月 15日及7月 15日定期發布。本市本年第 1

期及第 2 期地價總指數分別為 100.3%及 99.48%，分別較上期上漲

0.3％及下跌 0.52％。

定期彙整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資料報送內政部辦理揭露公

布，俾供民眾查閱，本年計報送 36731件，揭露率 93.29%。

配合府內外各需地機關徵收工程用地取得計畫，審慎辦理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作業，作為需地機關報送徵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

之基準。106年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計24案，除 2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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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四、基準地查估作業

五、地價評議

六、不動產估價師管

理 

七、稅地勘查造冊

肆、地權業務

一、市有耕地管理

二、三七五出租耕

地租佃管理

(一)督導及審核

三七五租約

查估作業後需地機關提請撤案，其餘 22案皆已完成查估作業並經評

定通過。

1.本年地價基準地選定222點，成果報告及代表基準地查估作業書表

等資料已於本年9月 22日陳報內政部審議後照案通過。

2.以鼓山區龍華段八小段 2420地號土地（商 5）及左營區新庄段十

三小段 1,409地號土地（住 5）為本市商業區及住宅區代表基準地。

本年召開 9次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計評定通過46案。

1.為落實專業證照制度、健全不動產估價師制度，辦理不動產估價師

開業管理，截至本年計有47位。

2.本年受理開業登記(包含核發、換發開業證書)計 16件，其他變更

登記、遷移至他縣市、註銷登記計9件；均依規定程序審核後，報

送內政部備查及刊登公報在案。 

為配合稅捐稽徵處作業，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8條規定，並

按工務局函送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完竣地區範圍圖，編造公共設施

完竣地區土地清冊，計 359筆原課徵田賦(停徵）土地，於 5月底前

送稅捐稽徵處作為改課地價稅之參據。

1.本市經管之市有耕地截至 106年 12月底止計有 1,704筆，面積約

498.59 公頃，三七五放租計 387 件，面積約 124.44 公頃(含非地

政局經管土地)，非三七五放租 79件，面積40.07公頃。

2.積極清查市有耕地，並委託各區公所協助辦理租約土地違規使用

或市有耕地遭占用之通報、環境整理、定期巡查等事項，以收就近

管理之效，確保市有財產權益，106公所協助巡查計406筆。

3.本市經管之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截至 106 年 12月止總租約計

387件，到期租約計154件，占總租約 40％，未到期租約 233件，

占總租約 60％。 

4.截至 106年 12月底，占用列管土地計 134筆，占用面積 22.66 公

頃。 

1.定期督導查核各區公所辦理三七五減租業務情形並詳實答復各區

公所請示耕地租約疑義案件，106年度分上、下期前往區公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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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登記，以維

業佃權益

(二)加強耕地租

佃委員之功

能，調處租

佃爭議以疏

減訟源

(三)高雄市耕地

租約登記自

治條例第五

條修正

伍、非都市土地使用

編定與管制

一、辦理各種使用地

之編定、檢討業

務

租佃業務。

2.受理各區公所陳報私人三七五租約之訂立、續訂、變更、終止、註銷、

更正登記等案件之備查，本年審核三七五租約續訂登記2件，變更

登記（含部份終止）計 117件，終止及註銷登記案件計 29件，更

正登記案件計4件，總計152件。

3.截至本年底各區公所登記有案之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共1,002件、

土地1,787筆、面積340.6869公頃，租約件數較去年減少 30件、土

地減少 66筆、面積減少 15.1735公頃。 
 

1.列席指導各區公所召開之耕地租佃調解會議，化解爭議維護租佃

雙方權益， 106年各區公所總計召開 8 場調解會議，調解租佃爭

議 8案(其中 2案召開 2次)，調解結果1案成立，1案將擇期召開，

6案不成立移本府租佃委員會進行調處。 

2.106年本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計召開調處會議 3場，調處租佃爭議案

件計 7案(其中 4案召開 2次)，調處結果1案成立，1案將擇期召

開，5案不成立，未成立案件依法移請法院審理。 

3.辦理本市各級耕地租佃委員會第 3屆委員遴聘作業，總計完成設置

府租佃會及三民區等24區區租佃會。

配合地目等則制度廢除，完成高雄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第七款耕地因地目等則變更應申請租約變更登記之修正規定。

1.本年度計有3次督導查核各地政事務所編定業務，查核有無依相關

法令規定及各項佐證資料落實編定異動作業，就查核發現之缺點，

當場告知改進，並作成紀錄，分函各地政事務所，列入下次查核

重點。

2.針對更正編定案件，協助申請人函文稅捐單位、戶政單位、台電公

司、工務局建管處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維護所有權人權益；針對

變更編定案件，函文河川局、水利局、農田水利會、農業局提供相關

審查意見，俾使土地所有權人據以申辦。 

3.配合內政部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

4.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辦理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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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本市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工作執

行計畫

陸、公共設施用地取

得

一、土地徵收作業

二、公地撥用作業

柒、資訊業務

一、地政及土地開發

資訊業務

定作業，總計編定非都市土地計 398,273筆，面積合計約 23.1998

萬公頃。 

1.應用「違反使用管制案件管理系統」針對違規使用查處案件加強後

續追蹤列管工作，同時製作宣導海報並於網頁佈告欄建置「非都市

土地違反使用管制宣導」簡報，提升市民非都市土地合法使用觀念

2.本年度依區域計畫法裁處之違規使用土地案件計有 310件、土地

400筆，面積58.544566公頃，罰鍰金額計新台幣2,244萬元整。

積極協助本府內外各需地機關辦理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作業，以

強化市政建設，本年度徵收公共設施用地件數8件、筆數65筆、面積

計1.600439公頃，一併徵收件數1件、筆數1筆、面積0.0005公頃，

更正徵收件數1件、筆數2筆、面積0.0339公頃。

配合各項市政建設，以撥用方式取得本市工程用地並完成囑託登記，

本年辦理公地撥用件數107件、筆數792筆、面積計92.512954公頃，

簡易管變件數8件、筆數29筆、面積計1.032836公頃。

1.建立符合國際標準 ISO 27001 資安認證之地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106年除地政局外並新增納入所屬 12個地政事務所為驗證範圍，

通過資安驗證作業。持續定期赴各地政事務所查核資訊作業執行情

形並執行電腦設備及網路環境之弱點掃瞄、網路流量監控、病毒防

範等作業，資訊業務連續 11年榮獲內政部全國地政資訊作業考評

特優。

2.維運地政之應用系統及電腦設施，提昇資料庫作業管理品質，並

辦理地政主機及資料庫回復演練作業，確保地政整合資料庫正確

及安全效能。

3.配合資訊業務委辦作業、資訊系統開發及地籍圖資處理，舉辦地政

資訊作業、通訊安全及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應用等研習訓練，並參與

中央各項講習活動，培育地政資訊作業人員。

4.辦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案」，持續擴增本市轄區內

建物圖資之數值化建檔及三維地籍建物模型等圖資建置作業，106

年完成鼓山區美術館地區與農 16區段徵收區逾2,100筆建號建物

立體圖資建檔、岡山區三維建物近似化模型(LOD1~LOD2)、建構本市

「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查詢系統」之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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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數據通信便民服

務

三、地理資訊推動
  

5.辦理「地政及土地開發相關系統擴充建置案」，因應作業需要擴充

增修地政整合系統、土地開發等系統功能，提升地政及土地開發管

理作業成效；106年完成地政整合系統 WEB版、土地開發系統、網

站案件辦理情形線上查詢、觸控式多媒體查詢系統等功能擴充，及

建置高雄實價網、個人化地政服務網、新增地政收據滿意度調查功

能等作業。

6.辦理內政部委辦 106 年度「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

統」WEB版維運管理案，進行地政整合系統功能增修，以提昇全國

地政作業系統功能。

1.積極發展「台灣 e網通－電傳資訊系統」、「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電子商務平台，帶動全國地政電子商務服務，106年共增加市庫收

入逾6117萬元，創造本市地政網路服務營運利基。

2.舉辦地政電傳資訊系統及地政電子謄本系統作業工作會議，並召

開行銷策略會議，印製宣導簡介及廣告海報，推廣使用增加營收。

3.提供民眾超商申領謄本、臨櫃申請本所及跨所及跨縣市謄本，推廣

跨所申辦登記案件服務，並以簡訊通知案件辦理情形，提供更便

民之跨所服務。

4.辦理「地政局暨所屬機關全球資訊網站功能增修作業案」，持續擴

充網站對外服務功能，精進網站後台管理及強化網站資訊內容，

以多元、便利及易用方式，提供資訊查詢、業務申辦等網路優質服

務。
 

1.辦理「106年度地理資料倉儲系統暨共通平臺功能擴充案」，106年

完成擴充市府共通性地理資訊應用環境、GIS共通應用平台改版、

建置敏捷地圖網頁產生器、新聞稿地圖產生器、地段一覽圖查詢網

站、系統備援環境等作業，以提供更完整地理資訊系統服務，並於

106年獲頒內政部「105年度 TGOS加值應用及加盟節點績效評獎活

動」之流通服務獎。

2.為支援土地開發管理作業，持續辦理「開發區影像建置工作案」，

以無人飛行載具航拍技術建置本市開發區之高解析度空拍影像，

106年完成本市第 94期、95期、鳳山 205兵工廠區段徵收區等3處

開發區正射影像建置作業，並建置完成本市鹽埕等行政區面積約

1730平方公里之 40公分地面解析度（GSD）彩色衛星影像及面積

約 980平方公里之35公分地面解析度（GSD）彩色衛星影像。

3.為提升本市高中職學校於地理資訊方面之教學品質及增進學生對

GIS之瞭解與實務應用經驗，101至 106年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辦理高中職地理資訊系統講習與應用推廣作業。

- 9 -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捌、地政業務（地政

事 務 所 執 行 部

份）

一、土地建物登記

二、土地複丈建物測

量

4.參加台灣地理資訊學會「2017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辦理地政、土地開發及地理資訊應用成果展示。

1.確實執行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本年受理民眾申辦土地、建物登

記28萬 2,519件，56萬 8,700筆土地，34萬 710棟建物，均能依

限迅速辦結。

2.簡化作業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實施簡易案件單一窗口作業，本

年計辦理4萬9,516件。

3.辦理土地建物登記謄本，隨到隨辦作業及核發跨所謄本，本年計

受理32萬 4,054件，127萬 8,785張。

4.網路受理各類電子登記謄本申請，提供民眾便捷申請管道。

5.辦理跨所受理簡易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案件，提供便捷服務。

6.辦理核發英文不動產權利證明，提升為民服務績效，本年共受理

49件。

7.依地籍清理實施計畫清理時程表辦理各土地(建物)類型清查。

8.將信託專簿全數掃描建檔，確保資料永久保存。

9.辦理逾期未辦繼承到府訪查作業，維護繼承人權益及促進土地有

效利用。

10.開辦內政部地政電子閘門作業-線上申辦案件作業。

11.提供抵押權塗銷登記隨案申請登記謄本便民服務措施。

1.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收排件全面電腦化作業，開發各種作業系統，

提升作業品質。

2.加強內部作業查核，消弭經界紛爭，確保民眾權益。

3.繼續執行地籍圖、建物平面圖謄本隨到隨發，及跨所核發作業。

4.建立建物平面圖掃描及圖檔數化資料。

5.強化外業精度，耐心聽取民眾意見，消弭經界紛爭。

6.網路受理土地鑑界案件申請，提供民眾多元申請管道。

7.提升複丈功能，節省測量作業時間。

8.掃描歷年土地複丈圖，建置索引檔，加強地籍圖資管理，縮短複

丈作業時程。

9.本年度受理民眾申請土地複丈 21,886 件，46,217 筆；建物測量

16,010件，17,08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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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地籍資料及檔案

管理

(一)妥善管理地

籍圖冊

(二)貫徹執行檔

案法

四、地價查估

玖、土地開發業務

一、市地重劃

(一) 第 60 期市

地 重 劃 區

(高雄多功

能經貿園區

第一期第二

開發區)

(二)第 68 期市地

重劃區

1.登記、測量、地價等各類地籍圖冊，均指派專人管理、維護。

2.設置登記簿，人員進出地籍圖冊資料庫，須依規定登記。

3.辦理地籍資料總校對，維護資料之精確完整。

1.設置適當場所，提供民眾依據檔案法申請閱覽、抄錄檔案。

2.依據檔案法各項規定執行檔案管理。

3.辦理逾保存年限之檔案銷毀作業。

1.辦理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及重新規定地價作業

(1)編製買賣、收益實例調查表、地價區段估價報告表及地價區段勘

查表。

(2)劃分及檢討地價區段。

(3)編製地價評議表。

(4)編造土地現值表。

2.研究改進地價查估方法，提高估價精度。

(1)辦理地價指數查價作業並定期公告辦理成果。

(2)選派地價查估人員參加專業訓練。

(3)加強地價查核及地價區段檢討，提升估價精度。

(4)執行地價區段劃分系統，加強宗地地價查核，改進區段略圖等

製作方式，提升作業效率。

(5)舉辦地價說明會，雙向溝通，俾期土地公告現值公平合理。

(6)辦理地價基準地選定查估作業，建立地價之衡量基準，促進合

理地價之形成。

1.本重劃區總面積 10.0194 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5217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4.4977公頃。

2.土地分配及重劃工程業已完成，因中油公司尚未完成土壤污染改

善，將於中油公司完成改善並經市府環保局解除管制後，辦理土

地點交相關作業。

1.本重劃區總面積30.2185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8.5901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1.6284公頃。

2.全區土地已辦理標示變更登記，106年底前尚餘 2筆工務局管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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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第 70 期市地

重劃區

(四)第 71 期市地

重劃區

 

(五)第 72 期市地

重劃區

(六)第 77 期市地

重劃區

(七)第 78 期市地

重劃區

  

(八)第 79 期市地

地未完成點交。

3.重劃工程已完工，妨礙土地分配之地上物陸續拆除中。

4.本重劃區計40筆抵費地，本年標售4筆，尚餘 20筆未標售。

1.本重劃區總面積8.0081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1984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2.8097公頃。

2.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變更細部計畫案，重劃計畫書公告期

間自106年 6月 6日起至106年 7月 6日止計30日，並於 106年 6

月 16日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3.重劃工程發包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24.7438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5.9758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8.7680公頃。

2.本區都市計畫變更案業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 11月 24日第

65次會議審議通過。

3.重劃工程 106年 2月 18日開工，預定 107年 12月完工，另地上物

查估補償拆除持續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4.1224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3.4773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0.6451公頃。

2.私人土地業於 106年 9月 5日點交完竣，台糖公司土地分配異議尚

在處理中。

3.重劃工程惠豐街銜接惠春街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因應當地民眾需

求，已優先於 102 年 8月 12日竣工，另全區重劃工程於 106 年 5

月 23日完工。

1.本重劃區總面積34.1021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19.3559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14.7462公頃。

2.目前全區土地已辦竣重劃登記，並完成 87％土地點交，餘下土地

將配合地上物清除及整地情形接續辦理點交作業。

3.重劃工程於 106年 7月 27日完工。

4.本重劃區計28筆抵費地，本年標售1筆，尚餘 27筆未標售。

1.本重劃區位於鼓山區，總面積 1.5662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

地0.8403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0.7259公頃。

2.本重劃區計1筆抵費地，本年已標脫。 

1.本重劃區總面積9.0404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6.03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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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重劃區(多功

能經貿園區

特質7E)

(九)第 80 期市地

重劃區(多功

能經貿園區

特質7A)

(十)第 81 期市地

重劃區(大寮

眷村開發區)

(十一)第 82 期市

地重劃區

(十二)第 83 期市

地 重劃區

(多功能經

貿園區特

質7D)

(十三)第 84 期市

地 重劃區

（澄清湖

特定區計

畫 公 5-3

用地）

(十四)第 85 期市

地 重劃區

(鳳山車站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3.0104公頃。

2.後續將配合周邊道路工程完工情形接續辦理土地點交作業。

1.本重劃區總面積8.2942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5131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2.7811公頃。

2.土地分配結果公告自106年 5月 26日起至106年 6月 26日止計30

日。

3.重劃工程 106年 11月 9日開工，預定107年 8月完工。

1.本重劃區總面積48.7800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28.7800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20公頃。

2.重劃計畫書於 106年 7月經內政部審核後，目前補充修定中，並於

106年 11月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

3.現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水土保持計畫變更作業，重劃工

程規劃設計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 10.6661 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7.1361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3.53公頃。

2.僅 2筆土地因訴訟案尚未點交，其餘皆辦竣土地交接。

3.本重劃區計10筆抵費地，本年標售1筆，尚餘 9筆未標售。

1.本重劃區總面積7.0915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4.7020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2.3895公頃。

2.重劃工程 106年 5月 19日開工，預定107年 8月完工。

1.本重劃區總面積7.7993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4.2893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3.5100公頃。

2.106年 8月土地分配異議裁決完畢，區外擋土牆占用部分調整分配

公告自106年 12月 8日起至107年 1月 7日止。

3.本重劃區計29筆抵費地，本年標售10筆，尚餘 19筆未標售。

1.本重劃區總面積7.9657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1762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2.7895公頃。

2.106年 12月 29日辦理分配位置草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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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整體開發

區)

(十五）第 86 期

市地重劃

區

(十六)第 87 期岡

山大鵬九

村市 地 重

劃區

(十七)第 88 期市

地 重劃區

（台肥特

貿 5B）

(十八)第 89 期市

地 重劃區

( 少 康 營

區)

(十九)第 90 期市

地 重劃區

（台肥特

貿 7C）

(二十)第 91 期市

地 重劃區

（觀音山

3.地上物拆遷補償查估及重劃工程發包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 12.4036 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7.9736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4.43公頃。

2.本區重劃前、後地價於 106年 6月 22日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 106年第 4 次大會審議評定通過，刻正辦理土地分配相關

作業。

3.重劃工程 106 年 12月 18日開工，預定 107年 12月完工，並持續

進行地上物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28.8800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7.5900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1.2900公頃。

2.本期土地分配結果業於 106年 7月 11日公告期滿。

3.重劃工程於 106 年 7月 7日開工，預計 107年 12月完工，並持續

進行地上物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 11.2125 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3909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5.8216公頃。

2.市地重劃計畫書經內政部 106 年 10月 13日初審後，於 106 年 11

月 16日將修正後市地重劃計畫書函報內政部核定。

1.本重劃區總面積23.25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0.83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2.42公頃。

2.重劃計畫書於 106年 5月 18日公告期滿確定，106年 9月完成重劃

前後地價評定，土地分配結果公告自 106年 12月 27日至107年 1

月 26日止計30日。

3.重劃工程 106年 9月 26日開工，預定107年 10月完工。

1.本重劃區總面積16.9067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1.2226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5.6841公頃。

2.刻正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36.1064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28.4039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6.6386公頃，河川區 1.0639公頃。

2.因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意見如滯洪量體不足、未考量截水溝、擋土牆

用地等，均涉及都市計畫變更，故已先行暫緩水土保持及環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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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觀音湖）

(二十一)第 92 期

仁武仁新

市地重劃

區

(二十二)第 93 期

鳳山工協

市地重劃

區

(二十三)第 94 期

市地重劃

區 (多功

能經貿園

區 特 質

5A)

(二十四)第 95 期

市地重劃

區 (多功

能經貿園

區 特 質

4B)

(二十五)第 97 期

市地重劃

區 (路竹

區文高用

地)

業，另請都市發展局協助將所涉都市計畫變更事項納入後續通盤

檢討。

1.本重劃區總面積26.6017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20.1885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6.4132公頃。

2.重劃計畫書公告期間自106年 3月 13日起至4月 12日止計30日，

並於 106年 3月 22日召開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

3.地上物拆遷補償查估及重劃工程規劃設計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15.8895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0.8183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5.0712公頃。

2.本區重劃前、後地價於 106年 9月 30日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 106年第 7 次大會審議評定通過，刻正辦理土地分配相關

作業。

3.重劃工程 106年 11月 29日發包及地上物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20.2703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2.3156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7.9547公頃。

2.正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中。

1.本重劃區總面積 10.0082 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8832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4.1250公頃。

2.本區重劃範圍勘定作業於 106年 10月 6日辦竣，於 106年 12月 14

日召開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刻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1.本重劃區總面積3.4587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2.2793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1794公頃。

2.本府於 106年 6月 20日 辦理範圍勘選完竣。

3.都市計畫書、圖說明會及公開展覽期間，尚有人陳案對本區計畫內

容有異議，依規定需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致重劃開

發業務尚無法執行，本案仍須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完竣後始能辦

理重劃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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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十六)第 98 期

市地重劃

區 (楠梓

區 停 22

用地)

二、區段徵收

(一)大社區段徵

收區

(二)五甲路東側

農業區區段

徵收區

(三)205兵工廠區

段徵收區

 

(四)燕巢區段徵

收區

(五)燕巢大學城

特定區(第一

期開發區)區

段徵收區

1.本重劃區總面積0.4778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0.2683公

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0.2095公頃。

2.本府於 106年 10月 6日 辦理範圍勘選完竣，並於同年 11月 21日

召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3.本重劃區因平均重劃負擔比例超過45%，現正徵求同意中。

1.本區總面積97.1622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8.1070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39.0552公頃。

2.106年 9月 28日函請都市發展局配合辦理檢討都市計畫。

1.本區總面積91.7224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55.0338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36.6886公頃。

2.本府都市發展局106年 1月檢附修正後都市計畫書圖文件再次報請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該部退請本府確依 104年 9月 11日該部聯合

審查意見檢討辦理，刻由本府都市發展局研處中。

1.本區總面積58.3497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29.3009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面積約 29.0488公頃。

2.土地協議價購部分已完成，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書，

內政部於 106年 12月審議通過，持續辦理拆遷作業，軍方所有地

上物補償清冊已核定在案。

1.本區總面積21.0891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12.6581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面積約 8.4310公頃。

2.本區都市計畫於 106年 8月 17日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召開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更燕巢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案」第 3次會議，俟都市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即據以辦理後

續區段徵收相關作業。

1.本區總面積73.7784公頃，開發後可提供建築用地約 41.5033公頃，

無償取得公共設施面積約 32.2751公頃。

2.106年 7月 24日重新提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會商相

關主管機關審認燕巢大學城特定區建設計畫案為重大建設，並轉

陳行政院核定後，再提送本案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續行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惟內政部於 106年 9月 1日函復因涉及法令適用

之認定疑義，俟釐清疑義後另行函復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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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美濃吉安農地

重劃區

四、農地重劃區農

水路改善工程

五、抵費地及標售

地管理

 

1.本區總面積 108.7452 公頃，本重劃區重劃後計有 435 筆耕地，8

筆耕地因尚有行政訴訟案件暫緩辦理點交作業。

2.本重劃區計 72筆抵費地暨零星集中土地，截至 106年底計標脫 54

筆，尚餘 18筆未標售。

1.本區總面積 108.7452 公頃，本重劃區重劃後計有 435 筆耕地，8

筆耕地因尚有行政訴訟案件暫緩辦理點交作業。

2.本重劃區計72筆抵費地暨零星集中土地，截至106年底計標脫54

筆，尚餘 18筆未標售。

賡續辦理本市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作業，106年編列7,200萬元農

水路維護管理預算，其中日常維護部分，提撥 1,080萬元交相關區公

所執行；個案改善部分，106年改善共計 134條農路，均已完工，農

委會補助款(2,450萬元)及本府自籌款 432萬 3,530元案，改善共計

57條農路。

1.巡查抵費地及標售地，偏遠及易被占用土地，並加強巡視，排除

公有土地被占用，維護巿有財產權益。

2.本年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開發區土地脫標 46 筆，金額達 55 億

4159萬 4327元，農地重劃區土地脫標14筆，金額達1826萬 9940

元。

3.本年度辦理第 78期重劃區財務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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